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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2篇） 《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》

已于2007年2月14日经农业部第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

发布，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。 附件：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

理办法部长 孙政才二○○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兽用生物制品经

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，保证兽

用生物制品质量，根据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

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兽用生物制品的分发、经营

和监督管理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第三条 兽用生物制品分为国

家强制免疫计划所需兽用生物制品（以下简称国家强制免疫

用生物制品）和非国家强制免疫计划所需兽用生物制品（以

下简称非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）。 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

制品名单由农业部确定并公告。 第四条 农业部负责全国兽用

生物制品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

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兽用生物制品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由农业部指定的企业生产，

依法实行政府采购，省级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分

发。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、灾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时，国家强

制免疫用生物制品由农业部统一调用，生产企业不得自行销

售。 农业部对定点生产企业实行动态管理。 第六条 省级人民

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储

存、运输等管理制度。 分发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，应当

建立真实、完整的分发记录。分发记录应当保存至制品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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